
附件2
广州市荔湾区总量控制类引进人才入户需求汇总表（申报企业/单位）
申报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联系人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注册地所属街道：荔湾区         街道
	企业/单位类型
	主管部门

	广州市总部企业或区重点项目业主单位
广东省建设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证券交易额50亿元以上的重点证券营业部
	区发改局

	2024年以来区重点引进企业
	区协作办

	A类企业的子公司、分公司或控股公司
	各街道

	2025年度进出口总额5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企业
2025年度批发业销售额5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企业
2025年度零售业零售额2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25年度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1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企业

	区商务投促局

	2025年以来新成立的注册资本达500万元以上的招商引资企业
	区协作办

	2025年度除区科工信局、区住房建设园林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文广旅体局、区商务投促局作为主管部门外的其他服务业营业收入1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企业
	各街道

	科研院所、新型研发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确认的增材制造装备产业重点培育企业
“四上”工业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效期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
高新技术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级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、独角兽企业
	
区科工信局


	2025年度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1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企业
	区科工信局

	2025年度交通运输服务业，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服务业，装卸搬运和仓储服务业营业收入1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企业
按建筑业纳统且2025年总产值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
	区住房建设园林局

	各街道辖内其他“四上”企业（不包含文化产业、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的“四上”企业）
经区有关行政部门登记办学许可备案的公办、民办教育（培训）机构
市、区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所在企业（代表/委员姓名及身份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	各街道

	区卫生健康局属下事业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中医
区卫生行政部门登记备案的民办卫生医疗机构
	区卫生健康局

	区文广旅体局属下事业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化产业、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的“四上”企业
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荔湾特色民间工艺的非遗保护企业、传承基地
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级及以上非遗大师推荐的从事非遗行业的后备人才
	区文广旅体局

	区公安系统在职优秀辅警
	区公安分局

	区内其他用人单位（具体符合条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	区人力社保局

	序号
	申报人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
	文化程度（高中/大专/本科/硕士）
	技术能力资格
	现任岗位
	本单位累计社保月数
（截至申报日期当月）
	特殊紧缺情况说明
	申报人
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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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1.请各申报企业/单位确保填写的资料真实，如有虚假，将承担相应责任。
2.企业/单位类型只能勾选一项，请准确选择，如勾选错误影响后续审核，后果自负。如有疑问，请咨询相应主管部。

3.申报人才名单，请按照优先次序排序 。

	
